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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

致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

《关于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的关注函》 

回复函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： 

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（“本公司”）已收到上市公司转发的贵部关注函【2015】

第 554号《关于对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股东的关注函》（“关注函”），

现根据关注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和答复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问题： 

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--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，请本公司补充披露在本次转让控制权前，是否对受让人的

主体资格、资信情况、受让意图等已进行合理调查和了解，并对相关调查情况进行

说明。 

 

回复： 

在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前，本公司通过与苏州青创进行了持续沟通，并对苏

州青创的受让意图，对其主体资格、资信情况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调查和了解，现

将相关调查结论补充报告如下。 

1、股权协议签署前的基本情况 

受让人名称：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高铁新城南天成路58号 

注册资本：10,000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4年8月7日 

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5073138628836 

法定代表人：刘钧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公司（自然人控股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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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销售纺织品、服装、日用品、文具、体育用品、电子产品、建材、

非危险化工产品、五金交电、机械设备、金属材料；商务信息咨询；

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；电脑图文设计；为境内

企业提供翻译服务；企业管理咨询；投资咨询；计算机科技技术领

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2、股权协议签署前的股权结构 

序号 公司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

1 苏州湘北投资有限公司 6,000万元 60% 

2 深圳前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,000万元 4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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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截止本报告发出日，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拟增加

到80,000万元，将新增上海景鋆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上海景权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两个股东，苏州湘北投资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，苏州青创各家股东所占股

权比例如下： 

序号 公司名称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比例 

1 苏州湘北投资有限公司 2.4亿元 30% 

2 深圳前海景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.6亿元 20% 

3 上海景鋆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2.0亿元 25% 

4 上海景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2.0亿元 25% 

 

完成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变更为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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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财务状况 

苏州青创已经承诺：本次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(股东投入)

和自筹资金。 

5、受让目的 

受让上市公司股权后，苏州青创将适时对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和经营战略进行

调整和改变，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实力，促进上市公司的发展，

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6、其他情况说明 

苏州青创及其股东单位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、刑事处罚、没有涉及

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。 

经调查分析，本公司认为受让人在主体资格、资信情况、受让意图等方面不存

在异常，符合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--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。 

特此回复。 

 

 

新东北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

 

2016年1月6日 




